
科研管理 SG
2025 年 7卷 12 期

    18

企业刑事合规的现状考察及治理路径

魏晨晓

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香港　999077

摘　要：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多，要求企业加强刑事合规管理。企业刑事合规主要是

预防犯罪的一种治理方式，而且能够在犯罪发生后，成为企业免责的主要依据。国外企业的刑事合规建设体系完善，起始

时间也早，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体系并不完善，也面临许多困境，建设刑事合规体系的成本较高、

缺乏适用的标准、企业和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责任界限不明确、缺乏奖励机制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提出相应

的治理路径，来推动企业建设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为企业日后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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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法治环境不断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已成为防范法

律风险、保障持续经营的关键环节。然而，实践中不少企业

在合规建设中仍面临诸多难题，影响合规体系实效。本文将

聚焦企业刑事合规现状，剖析现存问题，进而探索科学治理

路径，为企业筑牢合规防线提供思路。

1. 企业合规的基础理念

1.1 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

“合规”一词是指企业应当遵循的准则或者规则。美国

金融行业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作为一种选择性风险管理

措施在金融行业应用，通过企业内部进行自我治理来规避违

反法律受到的处罚。除此之外，在英美国家通常情况采用“合

规计划”这一概念，欧洲学者大多使用“刑事合规”这一概

念。[1] 合规计划虽然使用很普遍，但是在每个国家的法律不

同，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英国《反贿赂法实施指南》

中的“充分程序”。虽然学界上对称谓有所不同，但实则都

是同一种制度，其所具备的基本属性大致相同，都是通过制

定自我预防性措施，通过对企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方式来控制

和规避风险，从而可以得到刑罚减免的刑事激励效果。

刑事合规是指企业或其他组织为避免因自身或员工的

违法犯罪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通过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

度与流程，主动识别、评估、防范刑事法律风险的系统性治

理活动。其核心在于以 “预防” 为导向，将刑事法律规范

的要求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控、

事后应对的完整风险防控体系。从适用范围看，刑事合规既

涵盖企业对自身生产经营、财务税收、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

规管理，也包括对员工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数据安全等行

为的约束。在法律效果上，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企业若建立有效的合规体系，在涉嫌刑事犯罪时，可成为司

法机关考量的重要情节，甚至可能获得不起诉、从轻处罚等

宽宥待遇。本质上，刑事合规是企业将刑事风险防控内化为

自身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涉刑风险、

保障持续经营，更能推动企业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健康发展，

同时助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

关于刑事合规，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

定义。我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2] 陈瑞华教授认为刑事

合规制度是企业为规避刑事责任，预防、识别与应对刑事犯

罪风险，根据刑事法律而制定并遵守的管理机制，同时国家

通过削减或免除刑事责任给予激励与回应而形成的有关刑

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方面的制度。[3] 卢勤忠教授认为企业

的刑事合规制度就是要考量如何最大限度地去避免这种刑

事法风险，通过各种措施来避免触犯刑法规定行为的发生。

更有学者 [4] 认为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刑事政

策上的量刑激励，用以促进企业的自我管理，弥补国家刑事

规制的不足，形成针对企业犯罪双管齐下、合作治理的局面。

虽然关于刑事合规的定义不一，但足以看出刑事合规是以预

防犯罪、减轻或避免企业刑事责任为核心，以此激励企业主

动建立并实施合规计划。

2. 我国企业合规的实践现状

我国目前的刑事合规制度是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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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企业与工作人员的责任分割仍

然是按照单位犯罪的责任归责，企业合规不起诉也只是按照

相对不起诉来运行。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还存在一些问题，有

待解决。

2.1 国内企业刑事合规的现状

政策是基石，我国相关部门针对各类企业都发布了相

关的政策，为其提供指导。2018 年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开始施行。此后，国资委和发

改委相继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企业

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随着实践发展，关于企业合规的

政策和制度不断涌现。到了 2022 年，国资委发布了《中央

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为中央企业的规范经营提供了正确指

引。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协会发布了我国首部中小企业合规

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标准——《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

性评价》，为中小企业的合规经营提供了正确指引。

2.2 国内企业刑事合规的困境

刑事合规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我国目前在企业刑事

合规方面尚未形成体系化，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在实践

中，司法机关针对是否对涉事企业进行起诉没有统一的适用

标准；对于涉事企业进行事后整改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由于

缺乏统一的整改标准，大部分企业进行的整改都是据于表面

和形式化，没有进行彻底的整改。例如，山东某化工企业因

偷排有毒废水涉嫌污染环境罪，被生态环境部门移送公安机

关。该企业为了争取合规从宽处理，公司内部紧急制定了《废

水处理操作规程》，临时加装废水过滤设备，并向检察机关

提交整改报告。但第三方考察组复查时发现，过滤设备仅在

检查时段开启，废水仍通过暗管直排，操作规程从未向车间

员工传达。该企业为了逃脱处罚进行形式化的整改，表明了

其构建真实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的想法并不强。

刑事合规的建设成本过高。建设一套体系化的刑事合

规制度需要很大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

本等等。特别是金钱成本，企业需要招聘专业的律师机构、

第三方机构等；企业还需要对内部员工进行专业培训；这些

都需要企业花费很大的财力。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企业

本身很难存活，还要额外付出一笔支出，只会让企业发展愈

发困难。[5] 这都是实际费用，还有一些潜在的费用。例如，

很多法律政策都在不断更新，对于新发布的法律政策需要聘

请专家进行解读、分析，潜在的费用较高。[6] 虽然有些企业

是愿意建设合规的，但建设合规带来的效益赶不上合规建设

的成本，企业宁愿犯罪后受到处罚甚至开设新公司都不愿意

建设合规，其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看得见的收益中，加大生

产与销售环节的投入。

责任界限划分模糊，缺乏奖励机制。刑事合规中 “企

业责任与个人责任” 的边界不清，导致企业合规动力不足。

一方面，部分案件中存在 “企业整改合格但直接责任人仍

被重罚” 的情况，虽符合 “精准追责” 导向，但也让企业

管理者产生 “合规投入无法保护核心人员” 的顾虑，削弱

合规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缺乏内部合规激励与追责

机制，未将合规表现与员工绩效、晋升挂钩，反而对发现合

规问题的员工 “冷处理”，导致员工合规意识淡薄，甚至

参与违规操作。

3. 国外企业刑事合规的考察与启示

3.1 国外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国外的企业进行刑事合规的时间比我国早，有比较成熟

的经验。本文将从美国的企业刑事合规进行探讨。首先，企

业合规最早是从美国源起的，由于经济危机的出现，需要国

家干预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7] 此后，政府干预的效果

明显，政府和企业都注意到了合规建设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

性，企业合规制度开始形成并确立。特别是 1991 年《联邦

组织量刑指南》，该法律文件的制定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该文件详细规定了企业合规的内容。[8]

该法律文件提出了很重要的要点，首先是给企业合规计划下

定义，即“企业合规是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违法犯罪行为

的内控机制”。[9] 然后是将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规定为

七项。有学者概括出：美国的事后合规出罪制度是典型的“检

察官自由裁量模式”。检察机关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通过对企业采取延缓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方式，要求企业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进行一系列的整改。通过研究美国建设合规的

过程，其是采用立法和设立监管机制，从国家监管到自我监

管再到刑事激励，三者相互交织互为补充，逐步使企业合规

理念得到普及，促使更多企业进行合规管理。

3.2 国外企业刑事合规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企业的刑事合规进行考察，发现都是需要

通过不断实践，在实践中去获取经验。国外企业的刑事合规

建设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在学习的同时，也要结合我国

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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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企业合规的完整发展历程来看，其推动企业搭建

刑事合规体系的路径历经三个阶段的演进，且各阶段举措并

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相互支撑的协同格局。最初，美国采

用政府主导的国家监管模式，通过行政监督力量规范企业经

营行为；随后，逐步过渡到引导企业实施自我监管，鼓励企

业主动建立内部风险防控机制，但在此过程中，企业的自我

监管始终未脱离国家监管的框架约束，政府通过定期检查、

数据报备等方式保持监督力度；最终，美国引入刑事激励机

制，将合规建设与刑事处罚挂钩，形成多层次的推动体系。

为确保这一体系有效运转，美国多个部门协同发力，不仅出

台一系列专项立法，还陆续发布多份官方备忘录，明确将企

业合规计划纳入刑事法律评价范畴，赋予其刑事法层面的实

质意义。

4. 企业刑事合规的治理路径

企业合规主要是分配好企业和企业内部人员的责任以

及预防企业和企业内部人员犯罪，能够为企业日后的发展

提供保障。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企业刑事合规的治

理路径。

建设企业自身刑事合规的适用标准。从客观方面来看，

建设一个适用任何类型企业的刑事合规标准不具备可行性。

企业大小规模不同、业务范围不同，应当据此建设适配的

刑事合规标准。大型企业往往业务布局广、部门架构复杂，

合规管理需覆盖多领域、多环节；而中小微企业资源有限，

更需聚焦核心业务相关的合规重点，若强行套用统一标准，

要么因标准过于复杂难以落地，要么因标准粗放无法应对实

际风险。可以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来建设相应的刑事合规标

准，例如，需要排放废弃物料的企业可以制定防止污染环境

的合规管理标准；快销产品行业可以制定防止欺骗消费者的

合规管理标准等。贯彻实施有效刑事合规管理标准，通常这

个标准在企业犯罪之前就具备，当企业犯罪后，可以按照之

前制定的刑事合规标准来作为企业免责的依据，可以有效防

止单位犯罪的成立。

搭建协作平台，降低建设成本。在企业刑事合规建设

进程中，成本过高是不少企业面临的突出难题。这一成本不

仅涵盖了组建专业合规团队、开展合规培训、完善合规制度

体系等直接投入，还包括后续持续监督、风险评估以及应对

潜在合规问题所产生的隐性开支不过，若能借助行业内部互

助的力量，这一困境便可得到有效缓解。从企业经营范围来

看，同一经营范围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流程、业务模式以及面

临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由此涉及的刑事犯罪

类型也较为相近，比如制造业企业易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进出口企业可能面临走私相关犯罪风险等。基于这一

特性，同一行业内部可率先搭建刑事合规协作平台，广泛吸

纳行业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参与其中。在平台上，各企业可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实际经营中遇到的合规问题与积累的

经验，积极提出观点与建议，通过集体研讨、案例分析等方

式，共同探索并制定出一套符合行业实际需求、具备普遍适

用性的统一刑事合规标准，供行业内企业共享使用。

明确责任界限，建立奖励机制。为了能够更好地明确

企业和企业内部人员的责任，要区分“企业行为与个人行

为”，如果内部人员的行为是在企业授权范围内，为实现企

业经营目标而实施，且行为后果归属于企业，那责任由企业

承担；如果内部人员超出授权范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则

责任由个人承担，企业仅在未尽到监督管理义务时承担补充

责任。此外，建立科学的企业内部奖励机制，是推动合规管

理标准实施的重要保障。对于在日常工作中主动发现合规风

险隐患，并及时按规定上报的员工，企业应给予明确奖励，

奖励形式可包括现金奖励、晋升优先等。同时，坚决杜绝对

上报行为的 “冷处理”，避免出现员工因担心被排挤、报

复而不敢发声的情况。通过此类奖励机制，既能充分调动内

部人员参与合规管理的积极性，鼓励其严格按照合规标准开

展工作，又能让企业及时发现潜在合规问题，提前采取应对

措施，有效促进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标准的全面实施。

结语

企业刑事合规的体系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围绕着企业刑事合规的现状、困境以及国外企业刑事合

规的考察与对于我国企业建设刑事合规的启示，如何建设刑

事合规提出了治理路径，明确企业与企业内部人员的责任界

限、最大化降低企业刑事合规建设成本、根据企业类型建设

相匹配的适用标准等。为企业日后的发展提供保障，还能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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